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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设计
5.1 总体设计思想
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设计的总体思路是：借鉴前苏联、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外政府及其三星、西门子、波音等企业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TRIZ理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机理，结合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现状和实际需求，以及“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和创新型省份建设需要，以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宣传普及、试点应用、全面推广”三个阶段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为指导，分阶段设计处于不同战略阶段的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并针对模式特点，分阶段设计与不同推广应用模式相配套的管理方法，以保证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战略的顺利实施。
5.2 总体设计原则
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设计应该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战略性原则 战略性原则是指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设计，不仅仅是基于黑龙江省目前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应该站在战略高度，从全局性、长远性的角度来考虑黑龙江省及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从而设计TRIZ理论推广应用模式及其管理方法，使TRIZ理论能够在该模式下发挥最大功效。

2.阶段性原则 阶段性原则是指应根据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战略阶段，分阶段设计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及管理方法。在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宣传普及、试点应用、全面推广”三个不同的战略阶段，其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也应不同，以使推广应用模式更好地配合战略的实施。

3.动态性原则 动态性原则是指设计的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是灵活的、动态的，能够随时根据国家政策的变化、区域创新环境的变化、区域创新战略的变化等，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4.科学性原则 在设计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时，要根据TRIZ理论本身的特点、TRIZ理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机理，结合黑龙江省实际，科学地设计先进的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管理方法。

5.适宜性原则 设计的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及其管理方法应遵循适宜TRIZ理论推广与应用原则，使推广应用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从而达到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目的。

5.3 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设计

5.3.1宣传普及阶段的推广应用模式

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组织、政策支持和实际指导，对TRIZ理论宣传普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保障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战略的顺利实施，根据其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战略布局以及重点任务等，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黑龙江省应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政府主导型推广应用模式，如图5-1所示。


图5-1 政府主导型推广应用模式

在TRIZ理论的政府主导型推广模式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是推广TRIZ理论的主要力量。首先，地方政府应综合考虑所辖区域的创新资源拥有量、企业和大学等创新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区域内创新人员的素质和创新意识、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区域创新文化等方面，制定科学的TRIZ理论推广战略，并在科技管理部门下设专门的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该部门负责统一协调管理创新方法（TRIZ理论）的推广应用工作。

其次，地方政府宣传普及TRIZ理论的对象包括企业管理者、研发人员、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中介机构创新咨询服务人员以及大中专学生和普通百姓等，主要分为重点培养及一般了解两个层次。而重点培养的是TRIZ理论师资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是因为师资是TRIZ理论推广应用基础和条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研发人员是自主创新的执行者，管理人员是自主创新的组织者，他们的创新理念、创新思维直接影响技术创新的成败，鉴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整个区域创新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企业研发人员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在制定科技计划和政策法规以及培训人员时，应给予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应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员进行系统的TRIZ理论方法培训，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理念，使他们能够掌握并能熟练应用TRIZ理论解决技术创新问题，突破原有的思维障碍和模式，勇于开展创新活动。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大学开展TRIZ理论方法的培训、学习和应用，一是培养其科研人员的创新思维，鼓励他们积极申报与TRIZ理论相关的科研项目，支持他们应用TRIZ理论开展创新活动；二是培养一批“本土化”的TRIZ理论师资队伍，贮备师资力量；三是在本科和研究生当中开设TRIZ理论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以及区域内的其他单位，也应在政府的科技计划、政策、思想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到TRIZ理论的推广工作当中，使TRIZ理论能够在区域范围内得到全面推广和普及。
此外，地方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科技计划、政策、资金、传媒等引导区域创新体积极推广应用TRIZ理论，例如，科技计划是政府宏观调控、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因此，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在指南生成、科技立项、科技计划预算草案编制等环节要充分考虑TRIZ理论的推广应用问题，利用科技计划引导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体积极应用TRIZ理论，鼓励它们积极申报应用TRIZ理论创新的科研项目，增加该类项目的立项比例和资金支持力度；另外，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还应与地方政府的宣传部门、大众传媒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定期举办宣传TRIZ理论的活动，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覆盖面广的优势，把TRIZ理论传播普及到中小学生以及普通百姓当中去，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
在TRIZ理论的政府主导型推广模式下，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体之间应建立基于TRIZ理论的政产学研介合作关系，如大学的TRIZ理论培训师，可以深入到企业，为企业相关人员讲解TRIZ理论方法体系；科研机构产生的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输入到企业，实现商品化；中介机构可以为企业、其他单位等提供TRIZ理论咨询服务、专利查询等。总之，企业、大学、中介机构等之间基于TRIZ理论的关联互动，有助于区域内形成推广应用TRIZ理论创新的氛围，为TRIZ理论的试点应用以及全面推广应用阶段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其宏观调控职能，充分发动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大学等创新体的力量，积极参与到TRIZ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中，形成多方参与的局面，最终完成TRIZ理论在区域范围内的宣传普及的战略任务。

5.3.2试点应用阶段的推广应用模式

在黑龙江省实现TRIZ理论推广应用第一战略阶段目标的基础上，黑龙江省开始进入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第二战略阶段，即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该阶段的战略重点是大规模选择及发展试点企业，因此，在该阶段，黑龙江省应采取“专家指导、典型示范”的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如图5-2所示。

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是在TRIZ专家与各领域专家指导下，根据黑龙江省重点发展领域的布局及其特点，在重点发展领域中选拔一批TRIZ理论试点企业，并在其中重点发展一批应用TRIZ理论产生良好创新效果的典型企业作示范，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为全面推广应用TRIZ理论奠定基础。


图5-2 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
实施TRIZ理论的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首先是要建立黑龙江省TRIZ专家及各领域专家库。专家库中的TRIZ专家主要来源于黑龙江省宣传普及TRIZ理论阶段培养的“本土化”TRIZ专家，同时还应包括聘请的国外著名的TRIZ专家，由他们共同组成TRIZ专家库，而专家库中各领域专家则由黑龙江省从事该领域技术创新的专家以及管理专家等构成。在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各位专家特别是TRIZ专家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不仅需要参与不同领域中的试点企业、试点单位的选拔工作，把握重点发展领域的技术创新方向，解决制约技术进步的关键问题或领域共性技术问题，而且还可以根据试点企业的创新需要，深入到试点企业中进行实地指导，帮助试点企业解决具体的技术创新问题，并根据该领域中的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产生的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TRIZ理论在试点企业中推广应用情况、开发适宜TRIZ理论应用的企业创新模式等方面，综合评价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选择效果较好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树立典型，使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该领域中的其他试点或非试点企业提供经验借鉴。

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的主要特点还体现在针对不同重点发展领域的特点，分类别、有重点地逐步推广TRIZ理论。黑龙江省重点发展的领域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油气化工、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而每个领域的创新过程、创新成本、创新效率、专利拥有量、科技创新人员的比重、创新意识、对创新方法的认可度、竞争激烈程度等各不相同，无法按照相同的模式与方法进行统一推广TRIZ理论，因此，为了提高TRIZ理论推广应用效果，需要针对不同领域的特点，采取不同措施，分类别地进行推广。例如，开发不同领域的TRIZ软件，建立不同领域的专利库和知识库，建立不同领域的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平台等。另外，还应重点培育本领域内的优秀试点企业，将其树立为典型企业，充分发挥典型企业的示范功能，总结其成功经验，为本领域内的其他企业提供经验借鉴，同时，也应注重对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

在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下，试点企业将得到更多的政策、资金等创新资源的支持以及TRIZ专家的指导，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获得持续发展。因此，黑龙江省的企业，特别是处于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产业联盟核心地位的高新技术企业或R&D企业，应充分整合创新资源，利用现有的区位优势和创新优势，努力把握成为试点企业的机遇，积极申报TRIZ理论试点企业，以获得更多的优势创新资源，使企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从而带动产业带、经济区或产业联盟的发展，形成黑龙江省发展的创新极、增长极和辐射极。

总之，黑龙江省在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实施的“专家指导、典型引路”的指导示范型推广应用模式是符合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安排的，能够更好地发展试点企业，并最终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及面”的TRIZ理论推广应用态势。

5.3.3全面推广应用阶段的推广应用模式

当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进入到第三个战略阶段，即TRIZ理论全面推广应用阶段时，为了保障黑龙江省完成在该阶段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安排，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和试点应用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应用阶段，黑龙江省应采取“平台支撑（TRIZ网站、培训基地等）、联盟带动、制度保障、全面铺开”的综合普及型推广应用模式，如图5-3所示。


图5-3 综合普及型推广应用模式

综合普及型推广应用模式是指以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依托，选择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上的优秀试点企业或拟重点培育的试点企业，并以试点企业为核心，在试点企业之间、试点企业与试点单位之间、以及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或单位之间建立起R&D联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多种形式的联盟，在此基础上，以联盟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带动周围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等创新体共同推广应用TRIZ理论提高其创新效率，进而提高整个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尽快实现创新型龙江建设的战略目标。

综合普及型推广应用模式是以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依托的。黑龙江省现已形成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带——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2个国家级高新区——哈尔滨高新区和大庆高新区；3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园；11个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大庆软件产业基地、哈尔滨抗生素产业基地、利民医药产业基地、哈尔滨发电设备产业基地、大庆宏伟石化产业基地、大庆新型复合材料及制品产业基地、牡丹江特种材料产业基地等；1个国家级对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7家，省级18家；以及哈尔滨服务外包产业园、星火产业带等带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性质的园区。2007年，仅哈尔滨、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构成中的比重就已达到50%，是带动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可以说，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在黑龙江省科技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是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极，能够带动牡丹江、佳木斯和4大煤城等东部6个城市，以及黑河、大兴安岭、伊春等北部3个城市的协调发展，从而加速黑龙江省创新型省份建设进程。因此，黑龙江省在全面推广TRIZ理论时，以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依托，可借助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创新优势以及辐射功能，形成TRIZ理论推广的“以线及面”态势。

在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上聚集了一批具有较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的企业，如哈药集团公司、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等，这些企业是黑龙江省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上聚集了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齐齐哈尔大学等43所大学，还聚集了如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第四十九所等一批研究实力和创新能力较强的科研院所，拥有9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省部共建1个）、7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4个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和一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开发中心、中试基地和13个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黑龙江省产生知识创新成果和积聚专家学者的主要区域。可见，在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上集聚了大批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等创新体，根据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战略布局，在经过TRIZ理论宣传普及与试点应用两个战略阶段后，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这些创新体中的大多数企业或单位已被发展成为TRIZ理论试点企业或单位，因此，可根据区域创新需求和推广TRIZ理论的战略布局，以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上的试点企业或试点单位为核心，建立基于TRIZ理论的R&D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并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为原点，向其所在的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进行辐射，推广应用TRIZ理论，在此基础上，在整个黑龙江省所辖区域范围内全面铺开TRIZ理论的推广应用工作，将TRIZ理论逐步覆盖到区域内的各个角落，实现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总体战略目标，使整个区域在TRIZ理论的作用下，大幅度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加速创新进程。

综上所述，黑龙江省在全面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战略阶段，应实施“联盟带动、全面铺开”的TRIZ理论推广应用模式，通过“试点企业——基于TRIZ理论的R&D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重点发展领域——区域”的TRIZ推广应用模式与路径，最终实现黑龙江省全面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战略目标。

5.4 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管理方法设计
为了保障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在设计了不同战略阶段的黑龙江省TRIZ理论推广应用模式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战略阶段的目标以及推广应用模式的特点，分阶段设计了与模式相匹配的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管理方法。

5.4.1宣传普及阶段的管理方法

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是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第一战略阶段，由于TRIZ理论起源于前苏联，传入我国的时间比较短，了解和掌握TRIZ理论的人员相对较少，因此，该阶段的重点任务主要是普及TRIZ理论方法、建立TRIZ理论培训体系，使人们特别是企业的创新人员和管理人员认识和掌握TRIZ理论方法及工具，相应地，该阶段的管理方法也应侧重于宣传普及和培训方面。

5.4.1.1 示范法 示范法是指科技管理部门下设的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及其专职人员，在TRIZ理论推广实践中，不断收集相关实例，并通过定期举办TRIZ理论宣传活动、在报纸开设TRIZ理论专栏等形式，清楚地用实例向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体中的创新人员和管理人员普及TRIZ理论知识和宣传TRIZ理论推广应用情况。示范法是用事实说话，不但能够使人们尽快接受TRIZ理论，而且还能激发人们的学习兴趣，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示范法能够很好地配合“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TRIZ理论推广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具体包括典型示范法、试点示范法、成果示范法、方法示范法等。

1.典型示范法 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在开始推广TRIZ理论时，应选择国内外推广应用TIRZ的典型区域、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总结其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成果，特别是能为其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创新成果，例如，三星电子利用TRIZ理论解决了大量的技术创新问题，1998年至2002年，三星电子获得了美国工业设计协会颁发的17项工业设计奖，连续5年成为获奖最多的公司，2003年，三星电子在67个研究开发项目中使用了TRIZ理论，为三星电子节约1.5亿美元，并产生了52项专利技术，2004年，以1604项发明专利超过intel公司名列第六，领先于日本竞争对手日立、索尼、东芝和富士通，在它的产品利润方面几乎是占有大致相等营业额的索尼公司的十倍。并且，将典型案例通过黑龙江省TRIZ网站、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电视进行大力宣传，特别要加大对企业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宣传力度。
2.试点示范法 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要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在小范围内选择优秀的或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作为TRIZ理论试点企业，并加强对试点企业推广TRIZ理论的力度，使试点企业的创新人员和管理人员尽快掌握TRIZ理论方法体系，鼓励和帮助他们积极应用TRIZ理论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结合本企业的实际，解决具体创新问题，并将试点企业产生的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成果向公众进行展示，并组织其他企业、单位进入试点企业参观学习，使其他企业、单位尽快认可和接受TRIZ理论方法，将TRIZ理论引入本单位。

3.成果示范法 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不断地收集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成果，将其按照不同领域进行归类，建立不同领域的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成果库，并通过不同领域的行业协会，向企业、大学等创新体宣传和展示该领域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成果，激发同一领域的其它创新体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热情，达到宣传普及的目的。

4.方法示范法 在宣传普及TRIZ理论过程中，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派出TRIZ理论培训师、TRIZ理论专家，深入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体中，进行TRIZ理论方法体系的示范，并向它们分发TRIZ理论资料、TRIZ理论教材及培训软件等，使人们特别企业创新人员了解和掌握TRIZ理论、方法、工具和解题流程，最终达到推广TRIZ理论的目的。

5.4.1.2 “多渠道、大面积”宣传法 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在宣传普及TRIZ理论方法时，应采取“多渠道、大面积”宣传法。首先，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手段向群众传播TRIZ理论，主要介绍TRIZ理论的起源、方法、工具、创新原理、创新优势等方面的知识。当人们想进一步深入了解TRIZ理论的时候，可向企业、科研院所、学校、社区等发放TRIZ理论学习资料，并定期组织宣讲活动，使人们系统掌握TRIZ理论方法体系。另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TRIZ网站，人们可以随时到网站上查询TRIZ理论的最新进展情况，也可以将TRIZ理论的学习体会、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疑点发布到TRIZ网站上，通过网站的TRIZ专家或其他网友帮助解决难点疑点。这种“多渠道、大面积”宣传法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TRIZ理论，达到宣传普及的目的。

5.4.1.3 “多层次、多形式”培训法 在TRIZ理论宣传普及阶段，应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多层次和多形式相结合的培训方法。培训的层次分为TRIZ理论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初级培训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生、企业的生产制造工人等对象，中级培训主要针对企业的创新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的一般咨询服务人员、政府推广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学生等对象，而高级培训则是针对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等。培训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举办短期培训班；二是进入哈尔滨、黑河等培训基地进行培训；三是与北京亿维讯公司等培训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网络进行培训或专家深入企业实地培训。这种“多层次、多形式”培训法的主要优点就是针对性强、灵活性强，可以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灵活采取培训方式，或将各种培训方式进行有机组合，培养更多的TRIZ理论人才。
5.4.2试点应用阶段的管理方法

在黑龙江省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其核心任务就是选择并发展TRIZ理论试点企业。TRIZ理论试点企业主要是在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八大经济”、“十大工程”、产业联盟的核心企业中产生，试点企业在应用TRIZ理论的一段时间后，TRIZ专家将要对其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进行综合评价，选拔出优秀的试点企业，作为领域的典型，起到示范作用，同时，通过评价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正。
5.4.2.1. TRIZ试点企业选择与示范 TRIZ理论在企业中的推广与应用是TRIZ理论价值实现的根本目标，因此，TRIZ理论推广应用的重要工作就是加强试点企业应用与示范，如图5-4所示。

图5-4 TRIZ试点企业选择与示范
在试点企业应用TRIZ的过程中，重点要建立各种管理机制，从而提高试点应用效果和发挥试点示范效应。
（1）在试点企业的选择上，要建立筛选机制，制定试点企业选择标准、条件和审查指标，由各有关单位做好本地区或本行业试点企业的推选工作，保证试点企业质量。
（2）在试点企业的应用方面，重点建立有效的支持机制和监督机制，例如，在TRIZ理论方法培训上，按照统一组织、统一部署的原则对试点企业的培训工作进行总体规划，根据试点企业不同类型、分期分批组织集中培训；由黑龙江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提供全程服务，根据试点企业的需求，由生产力促进中心派人或组织国内外TRIZ专家深入试点企业，针对企业需求，运用TRIZ理论解决科研、生
产中的问题，开展咨询服务和帮助提出解决方案，并协助申请专利，提高试点单位技术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授权数量；加大对试点企业科技立项的支持力度，在各类科技计划中对试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并积极为试点企业争取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支持；省发改委、省经委将在重大项目遴选中对试点企业给予倾斜；省知识产权局将对试点企业通过TRIZ理论获得专利后给予专利申请补贴资金倾斜。
（3）在试点企业评价方面，重点建立评价管理机制，对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效果进行动态的评价，及时发现有关问题和采取相应的策略。
（4）在试点示范方面，将试点企业中创新效果突出的企业确立为典型企业，将其TRIZ理论应用与推广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发挥典型企业示范作用，为其它企业与单位的应用提供经验借鉴和咨询服务；在示范过程中，要鼓励以建立产业联盟的形式实现知识的充分共享，重点建立适度的知识扩散机制，控制扩散范围和扩散程度，即在共享试点企业经验的同时，遵守保密原则，增强信息安全性维护，防止关键技术信息泄漏。

5.4.2.2 TRIZ试点企业评价方法
在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的管理方法主要集中在对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评价与管理方面，如图5-5所示。


图5-5 试点应用阶段的企业评价与管理
1.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因素分析 根据TRIZ理论推广应用特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主要反映在创新的技术效益、创新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创新潜力和创新管理水平等5个方面。
（1）创新的技术效益。创新的技术效益是指企业应用TRIZ理论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所得到的技术性成果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它是企业自主创新系统运行的目标，其大小反映了企业自主创新系统运行的效果，是判定企业创新效果的重要指标。企业创新的技术效益主要体现在专利增长、发明专利比例、新产品增长以及新产品技术水平等方面。

①专利的增长。专利是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的技术效益的主要成果，专利的增长可有效地反映出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专利是保证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技术基础，专利增长率高说明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数量多或质量高，也反映出企业在应用TRIZ理论促进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如果专利增长率低，则说明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不理想，企业需要查明原因，以进一步优化创新模式、创新路径和创新管理方法，加快专利产出。

②发明专利比例。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被法律授予发明创造的一项独占权。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相比，发明专利的创新性更高，更能体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发明专利比例越高，表示企业应用TRIZ理论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水平越高，相反，其创新成果水平较低。

③新产品的增长和新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新产品增长率能有效地反映出企业应用TRIZ理论带来的新产品数量增长情况，而新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则可反映企业在新产品技术方面的进步情况。
（2）创新的经济效益。创新的经济效益是指企业应用TRIZ理论开展创新活动产生的创新成果商品化实现的经济效益。该因素反映出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对其经济效益增长的贡献。企业应用TRIZ理论进行自主创新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对TRIZ理论的推广应用。如果经济效益高，有利于提高企业应用先进的创新方法及管理理论方法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加快企业创新进程；否则，将影响企业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积极性。对于应用TRIZ理论的企业来说，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新产品利税的增长、新产品出口额的增长和新技术销售收入的增长等可较好地反映出其创新的经济效益实际变化情况。
（3）研发能力。研发是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也是TRIZ理论推广应用的关键阶段，而研发能力能有效地反映创新资源积累、整合与配置的效果，因此，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研发能力的提升也是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成果。如果企业研发能力明显提升，说明企业选择和应用的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模式及其配套的管理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应用TRIZ理论取得了良好效果；否则，企业需要从其研发人员的创新意识、对TRIZ理论掌握的程度、创新团队的协作、创新模式的合理性等方面找出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克服。研发能力的提升水平可从项目研发平均周期缩短、项目研发成本节约、研发人员人均专利增长等方面来反映。

①项目研发平均周期的缩短。它是从项目研发时间变化的角度来反映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研发能力的提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及时地取得技术创新成果，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而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快速、高质量地取得创新成果。因此，考核创新效果，要关注企业项目的研发速度。
②项目研发成本的节约。它是表示企业应用TRIZ理论使其研发成本降低的水平，可反映其研发能力的变化情况。由于TRIZ理论的基本思想之一就是利用如太阳能、潮汐等理想资源解决创新问题，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因此，考察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也需要关注企业项目研发成本变化情况。

③研发人员人均专利的增长。它是从研发人员人均专利贡献的角度来评价企业研发能力的高低，这是因为研发人员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执行者、TRIZ理论的推广者和使用者，其研发能力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研发能力。
（4）创新潜力。创新潜力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它也是反映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创新潜力的提升程度，主要受到R&D资金增长、创新项目增长、TRIZ专家数量增长、对外科技合作水平等4个方面的影响。

①研发资金的增长。由于研发资金是企业的重要创新资源，任何一项创新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研发资金支持。而研发资金的投入增长情况，影响着企业应用TRIZ理论开展创新活动的深入程度。

②创新项目的增长。创新项目是企业取得创新成果的前提和基础，应用TRIZ理论创新项目数量多，创新潜力就大，可以说，创新项目的增加是决定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之一。

③TRIZ专家数量的增长。在企业应用TRIZ理论开展创新活动过程中，参与创新的TRIZ专家数量是企业取得创新成功的关键，因此，TRIZ专家数量的变化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潜力。

④对外科技合作水平。由于企业创新系统具有开放性，应用TRIZ理论有助于向其创新系统输入更多的负熵流，降低系统的总熵值，使系统保持有序运行，从而产生出更多的自主创新成果。因此，加强对外科技合作，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互补性优势创新资源，提升企业持续创新的潜力。
（5）创新管理水平。在应用TRIZ理论进行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必须针对创新实际需要，不断地完善和优化创新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和策略等，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管理水平。而创新管理水平的提升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创新管理水平主要表现在企业创新理念的先进性、创新模式的合理性、创新机制的有效性、信息采集及创新预测水平、专利战略管理水平等5个方面。
①企业创新理念的先进性。企业创新理念的先进程度决定着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为了充分地发挥TRIZ理论的功能和作用，企业需要拥有一套先进的、科学的创新理念，以指导企业科学地选择创新路径，合理运用创新方法，高水平地开展创新活动。

②创新模式的合理性。基于TRIZ理论的创新模式合理性是指企业根据TRIZ理论的特点、适用条件等，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的创新模式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适宜性。不同的创新模式适于不同的企业创新状态，根据TRIZ理论的应用要求，科学地设计或选择创新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管理水平。

③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在企业创新系统中，有效的创新机制能够使各个子系统有序运行，调动系统所有的创新资源，围绕着TRIZ理论解决创新问题流程，积极有效地开展创新活动。因此，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反映着企业创新管理水平，影响着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对企业而言，提高创新机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④信息采集与创新预测水平。建立在上百万份专利信息研究基础上的TRIZ理论是一种集成创新的成果，它揭示了技术发展规律和提出了技术创新预测方法，有助于企业提升信息采集特别是专利信息的采集水平和技术预测水平。

⑤专利战略管理水平。应用TRIZ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专利，而加强企业专利战略管理，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管理水平，而且更有助于TRIZ理论的应用和专利的开发。
2.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从多视角和多层面逐步认识评价对象的过程，科学实用的指标体系是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基础。因此，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它是设计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保证评价结果正确的前提条件，它要求评价指标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且表达准确、科学规范，能揭示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本质特征。

（2）系统性原则。设计的指标体系应能够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的层次结构、相关要素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效地反映评价对象的系统性。

（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体系设计应尽可能选择易获取、易统计的规范化的定量指标，对于重要的定性指标要定义准确，并确定指标定量化的标准与规范，便于推广与使用。

（4）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企业应用TRIZ理论效果评价涉及到众多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真实、准确，应注重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采集和规范化处理的一致性。

（5）发展性原则。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所选择的评价指标，不仅要反映企业应用TRIZ理论现实情况，而且还要反映企业发展潜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通过对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根据TRIZ理论在试点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和功能，遵循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构建了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如表5-1所示。

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创新的技术效益、创新的经济效益、研发能力的提升、创新潜力的提升和创新管理水平的提升等5个二级指标，以及20个三级指标。
表5-1 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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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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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TRIZ理论创新的技术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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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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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专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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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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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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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TRIZ理论创新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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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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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利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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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出口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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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销售收入增长率
[image: image11.wmf]24

C



	
	应用TRIZ理论研发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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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研发平均周期缩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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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研发成本的节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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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人员人均专利增长率
[image: image15.wmf]33

C



	
	应用TRIZ理论创新潜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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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资金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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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项目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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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Z专家数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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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科技合作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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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TRIZ理论创新管理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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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理念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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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模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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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机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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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采集及创新预测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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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战略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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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20个三级指标中，有13个定量指标和7个定性指标，每个评价指标应根据其内涵和特点，选择其采集和测算方法。其中，关于定量指标的测算方法如下：

（1）专利增长率
[image: image27.wmf]11

C

=（本期专利数-上期专利数）/上期专利数×100%。

（2）发明专利比例
[image: image28.wmf]12

C

=本期发明专利数/本期专利总数×100%。
（3）新产品增长率
[image: image29.wmf]13

C

=（本期新产品数量-上期新产品数量）/上期新产品数量×100%。

（4）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率
[image: image30.wmf]21

C

=（本期新产品销售收入-上期新产品销售收入）/上期新产品销售收入×100%。
（5）新产品利税增长率
[image: image31.wmf]22

C

=（本期新产品利税额-上期新产品利税额）/上期新产品利税额×100%。

（6）新产品出口额增长率
[image: image32.wmf]23

C

=（本期新产品出口额-上期新产品出口额）/上期新产品出口额×100%。

（7）新技术销售收入增长率
[image: image33.wmf]24

C

=（本期新技术销售收入-上期新技术销售收入）/上期新技术销售收入×100%。

（8）项目研发平均周期缩短率
[image: image34.wmf]31

C

=（上期项目研发平均周期-本期项目研发平均周期）/上期项目研发平均周期×100%。
（9）项目研发成本的节约率
[image: image35.wmf]32

C

＝（上期项目研发成本－本期项目研发成本）/上期项目研发成本×100%。

（10）研发人员人均专利增长率
[image: image36.wmf]33

C

＝（本期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数量－上期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数量）/上期研发人员人均专利数量×100%。

（11）研发资金增长率
[image: image37.wmf]41

C

=（本期研发资金额-上期研发资金额）/上期研发资金额×100%。

（12）创新项目增长率
[image: image38.wmf]42

C

=（本期创新项目数量-上期创新项目数量）/上期创新项目数量×100%。

（13）TRIZ专家数量增长率
[image: image39.wmf]43

C

=（本期TRIZ专家总数-上期TRIZ专家总数）/上期TRIZ专家总数×100%。
关于定性指标的说明如下：

（1）技术水平的提升
[image: image40.wmf]14

C

。采用TRIZ理论达到平均技术水平与已有产品达到的平均技术水平之比进行测度。技术水平可分为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和国内先进4个等级。
（2）对外科技合作水平的提升
[image: image41.wmf]44

C

。该指标主要依据企业对外合作项目层次和数量的增加程度进行考核。
（3）创新理念的先进性
[image: image42.wmf]51

C

。可根据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员工的TRIZ理论水平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4）创新模式的合理性
[image: image43.wmf]52

C

。根据基于TRIZ理论的企业创新模式适应情况，来判定基于TRIZ的创新模式合理性。
（5）创新机制的有效性
[image: image44.wmf]53

C

。根据企业自主创新有关制度与机制的完备性来判断创新机制的有效性
（6）信息采集及创新预测水平提升
[image: image45.wmf]54

C

。从信息收集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对创新项目预测的准确性等方面进行测度。
（7）专利战略管理水平提升
[image: image46.wmf]55

C

。从企业专利战略完备性、专利管理制度和专利预警水平等方面进行测度。
3.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评价方法 目前，对企业创新效果的评价方法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灰色聚类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等，虽然这些方法各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例如，层次分析法能够很好地处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问题，但受评价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灰色聚类法能够很好地解决具有不同的属性意义、量纲以及数量差距较大的评价指标，但是，该方法却不能够反映不同指标在聚类过程中作用的差异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处理各种难以用精确数学方法描述的复杂问题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越性，但是应用该方法存在的主要障碍是如何合理化地分配与确定指标权重；主成成分析法是将原有的众多指标概括为新的少许指标来达到指标精简，但是，新指标的指标值不能从项目申请表中直接得到，要经过主成分分析法的运算，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上次计算的指标筛选集及指标权重等不能应用到下一次计算，不能满足系统的自主学习要求[84]。
为了有效克服上述方法在评价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时的弊端，选择能够有效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信息的粗糙集作为对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综合评价方法。
为了提高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水平，首先，利用粗糙集对评价指标进行约简，剔除冗余指标，并确定关键指标的权重，进行创新效果综合评价。构建基于粗糙集的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模型，如图5-6所示。


图5-6 基于粗糙集的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模型

根据评价模型，利用粗糙集评价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步骤：

第1步：确定评价对象，采集指标数据。首先需要确定应用TRIZ理论的样本企业，将样本企业组成的集合视为论域，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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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企业；然后根据评价指标采集原始数据；再将各个评价指标作为条件属性，则条件属性集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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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创新效果评价指标；由此构建效果评价信息表。
第2步：样本数据离散化处理和构建创新效果评价决策表。样本数据离散化处理可采用等分法、聚类离散法、C—均值属性离散化法等方法，也可根据创新效果评价指标特点，建立基于规则的样本数据规范化方法进行离散化处理。 

第3步：属性约简。通过剔除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的冗余指标，确定创新效果评价的关键性指标。

第4步：计算各属性重要度。根据公式（5-1）计算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评价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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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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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步：综合评价。采用线性加权法对各个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对样本企业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效果做出综合评价，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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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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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创新效果的综合评价值；
[image: image63.wmf]i

w

表示第
[image: image64.wmf]i

个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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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属性值。
4.试点企业评价管理策略 根据评价结果，对于综合评价值高的试点企业，应继续加大力度给予支持，并确立为典型企业，向全省推广应用经验；对于综合评价值不高的试点企业，应将其降档，例如可由一级试点降为二级试点、或取消其试点资格。

就单指标评价而言，应根据单指标评价值，及时发现试点企业应用TRIZ理论开展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政府和试点企业都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例如：对于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突出，但创新潜力提升速度慢的企业，应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在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积极吸引外部创新资源，包括资金以及TRIZ人才等，从而逐渐提高科技储备，提升创新发展速度；对于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明显、但创新潜力强的企业，应充分发挥TRIZ专家对试点企业创新的指导作用，同时加大成果转化力度。

5.4.3全面推广阶段的管理方法

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随着TRIZ理论推广工作的全面铺开，区域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体加入到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队伍中，加大了管理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化繁为简，根据创新体在其领域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潜力的不同，实施分类管理。分类管理方法是根据黑龙江省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需要，以及黑龙江省发展战略规划，在重点发展领域或产业联盟中选择重点企业（单位）或核心企业，将其作为TRIZ理论推广应用管理的关键域，加大对其创新资源的支持力度，并实施动态的过程控制和目标管理；而对其它企业、大学等创新体，则以规划指导、科技计划及政策引导为主。

5.4.3.1 对重点企业（单位）或核心企业实施的管理方法 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战略阶段，政府下设的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选择一批重点或核心企业（单位）作为管理关键域，对其实施过程控制与目标管理，其流程如图5-7所示。

1.确定管理关键域 组成管理关键域的企业（单位）既可来源于TRIZ理论试点应用阶段的典型试点企业，来源于装备制造、医药、电子信息等重点发展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企业或拟重点培育的企业，还可来源于新材料领域中的铝镁合金、半导体照明先进复合材料、焊接、硅基新材料等联盟，能源装备领域中的风电、核电、清洁能源及煤炭深加工等联盟，以及生物工程等领域的产业联盟中的核心企业。

2.目标、计划及任务制定 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根据TRIZ理论

图5-7 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的管理流程

全面推广阶段的总体目标、战略安排和重点任务，结合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的建设要求，借助TRIZ专家以及各领域专家的力量，针对关键域中的企业（单位）的特点和作用，科学地制定其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具体目标、计划以及任务等，并通过TRIZ理论管理平台发布，使得重点企业（单位）清楚地了解到自身需要完成的任务和实现的目标，为其开展推广应用TRIZ理论活动指明了方向，也为政府实施目标管理提供依据。

3.推广应用TRIZ理论效果估计 由于TRIZ理论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会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在TRIZ专家和各领域专家的帮助下，对重点企业（单位）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效果做出一个粗略估计，为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过程控制提供参考。

4.缓冲设置 通过设置缓冲以消除不确定性因素对重点企业（单位）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影响，保证它们在动态环境下仍能按照顺利执行计划，保证TRIZ理论的推广应用效果。
5.瓶颈确定 在各个重点企业（单位）或核心企业全面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过程中，政府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在TRIZ专家和各领域专家的帮助下，根据关键域中企业（单位）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实际情况，确定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企业或至关重要的企业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瓶颈，以便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和克服，推进应用TRIZ理论进程。

6.创新资源配置优先级设定 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政府在配置创新资源时已经向管理关键域中的企业（单位）倾斜，但是区域拥有的优势创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即使在关键域中，仍然要确定根据企业（单位）的功能和重要地位，结合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瓶颈，科学地设定创新资源配置的优先等级。

7.监控重点确定 政府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应根据创新资源配置的优先级、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瓶颈、企业的战略地位等，确定重点监控对象、重点监控阶段和重点监控内容等，并对其实施动态跟踪管理。

8.推广应用效果评价 结合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目标，对重点企业（单位）或核心企业推广应用TRIZ理论效果进行科学地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政府推广部门和TRIZ专家，以调整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目标或计划，为更好地推广应用TRIZ理论奠定基础。

总之，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对重点企业（单位）或核心企业实施动态的过程监控和目标管理，有助于促进这些企业（单位）更好地推广应用TRIZ理论提高创新效率，形成黑龙江省发展的创新极，加速创新型省份建设进程。

5.4.3.2 网络化管理方法 网络化管理方法是一种以区域创新网络和基于TRIZ理论的区域网络平台为基础，对以TRIZ理论试点企业或优势企业或盟主为核心，与众多联盟企业共同组建网络联盟或产业联盟进行系统管理的方法，它通过联盟辐射产业领域，进而实现区域TRIZ理论推广应用的目标。网络化管理方法特征如下：

1.网络化 网络化管理方法是TRIZ理论试点企业以区域创新网络特别是哈大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基于TRIZ理论的区域网络平台为基础，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区域创新系统中选择联盟伙伴，根据需要组建基于TRIZ理论的R&D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盟伙伴之间可通过联盟内部的信息平台进行学习、交流和创新互动来实现联盟的创新目标。

2.实时性 联盟中的核心企业可以根据创新需要，通过联盟内部的基于TRIZ理论的网络平台发布研发任务或最新的创新信息，随时与联盟伙伴交流创新所遇到的问题、TRIZ理论发展情况等，并对创新过程进行实时跟踪、评价与控制。

3.集成性 网络化管理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方法，不仅要将涉及到多种关键技术，如TRIZ理论应用技术、创新平台管理技术、有关知识和专利技术等进行综合集成，而且在创新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将各联盟的研发人员智慧和阶段研究成果及有关信息进行有效集成，以加速区域的自主创新进程。

4.层次性 在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组建的各种基于TRIZ理论的R&D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整个区域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的联盟的辐射功能强，对区域创新的贡献大，而有的联盟只能改善小范围内的创新情况；而且，通过联盟中的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其中，参与联盟关键技术研发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人员掌握着创新进展和技术突破的重要信息与核心技术，是其管理和监控的重点，因此，需要根据参与创新活动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对不同联盟以及联盟中的不同创新体实施分类管理。
网络化管理方法是黑龙江省进入TRIZ理论全面推广应用阶段，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施的管理方法，该方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联盟伙伴选择及创新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应由具有一定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借助基于TRIZ理论的区域创新平台，查找和收集相关企业的资料，并选择比较适宜合作的TRIZ理论试点企业（单位）以及非试点企业（单位），根据创新资源互补性原则，进一步筛选出合作伙伴，与它们共同组建基于TRIZ理论的R&D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2）联盟创新任务分配与实施。将根据创新项目总体任务和联盟伙伴特点，核心企业可在TRIZ专家指导下，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科学地划分及分配联盟伙伴的创新任务，并制定创新任务完成情况的奖惩制度。

（3）联盟创新进程监控。在联盟创新活动实施过程中，其进度的跟踪管理和进程监控是由核心企业的TRIZ专家团队以及政府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共同负责。一方面，在联盟内部，核心企业的TRIZ专家团队通过联盟内部的信息平台，收集创新活动的进展信息以及相关技术发展与应用信息，实时监控创新全过程及关键环节或任务，评估各合作伙伴研发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创新项目总体技术先进性等。TRIZ专家团队要提炼创新的先进经验与做法，总结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建议，同时可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和技术发展变化需要，提出创新的调整和优化方案。另一方面，联盟应用TRIZ理论的创新进程还受到来自于政府创新方法（TRIZ理论）推广部门的监控，该部门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监控创新进程，考察联盟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的辐射能力。

（4）联盟伙伴协调管理。联盟中的核心企业TRIZ专家团队不仅通过明确创新目标、分解创新任务、发布创新指令来协调联盟伙伴的任务及进度；而且注重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氛围，建立创新资源共享机制，对各种技术资源实行分类管理，对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可在核心企业内部，或者重要的联盟伙伴之间实现共享，对于一般技术、创新知识和应用TRIZ理论体会等，通过联盟内部的信息网络平台或基于TRIZ理论的区域创新网络平台实现共享，以提高联盟创新效率和协同管理水平。

（5）联盟利益分配。联盟利益分配问题是网络化管理方法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由于在创新过程中，联盟伙伴取得的创新成果和贡献，与联盟组建时预期和合作契约约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根据以实际贡献为主的分配原则，核心企业要借助区域的TRIZ专家库，组织有关专家对联盟伙伴的创新成果和实际贡献进行评估，以实现对创新成果及其利益的合理分配。

以上内容相互作用，共同构成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的网络化管理方法，其概念模型如图5-8所示。

可见，网络化管理方法有助于TRIZ理论试点企业快速找到合作伙伴，组建基于TRIZ理论的R&D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并通过联盟将TRIZ理论推广到整个区域中，进而提高黑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尽早实现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战略目标。

5.4.3.3 TRIZ理论方法应用领域拓展方法

（1）推广技术成熟度预测、技术进化模式与路线、冲突解决原理、效应及标准解等TRIZ理论中的成熟方法在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中的应用，应用它们来解决技术难题，预测技术系统，产生并加强创造性问题的解决工具。


图5-8 TRIZ理论全面推广阶段的网络化管理方法概念模型
（2）将TRIZ理论方法应用于企业市场需求、定性技术预测、产生新技术、专利布局和选择企业战略制定的时机等，以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

（3）将TRIZ理论方法应用于科技计划项目指南生成，以及有关产业领域技术预测、行业发展规划等等，为区域宏观管理提供有效支持。

（4）学习与掌握TRIZ理论方法的思想精髓，积极拓展TRIZ理论方法的其它应用领域与范围，提高管理与创新效率。
5.5 本章小结

首先提出了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模式与管理方法的总体设计思想和原则，并根据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战略阶段及部署，分别设计了不同战略阶段的推广应用模式，即宣传普及阶段的政府主导型、试点应用阶段的指导示范型、全面推广应用阶段的综合普及型推广模式，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不同推广应用战略阶段的管理方法，有助于保障黑龙江省推广应用TRIZ理论创新战略的顺利实施。
[image: image67.png]


[image: image68.png]























































































保障





创新能力提升、资源积累





促进、保障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方案调整、优化





提高效率





监控





注重营造良好的联盟协同创新氛围





伙伴协调管理








联盟中的TRIZ专家以及政府推广部门共同监控





联盟创新进程监控 








借助区域TRIZ专家库，评估联盟伙伴的实际贡献，并以实际贡献为原则进行分配








联盟利益分配








试点企业借助基于TRIZ理论的区域创新平台寻找联盟伙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TRIZ专家指导下，由联盟核心企业分配创新任务，并开始创新





联盟创新任务分配与实施





联盟伙伴选择及资源优化配置








反馈





过程控 制





目标的制定与调 整





推广应用效果评价





监控重点确定





创新资源配置优先级设定





瓶颈确定





缓冲设置





推广应用TRIZ理论效果估计





目标、计划及任务制定





管理关键域确定





给出企业应用TRIZ创新效果评价结果及其说明





确定评价对象，提出创新效果评价要求





综合评价





对企业应用TRIZ创新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结果分析





计算属性重要度





计算企业应用TRIZ创新效果评价指标的权重





构建决策表





将创新效果及评价指标分别作为决策属性和条件属性，构建创新效果评价决策表





属性约简





剔除企业应用TRIZ创新效果评价冗余指标，确定关键指标





数据离散化处理





将企业应用TRIZ创新效果相关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





采集指标数据





根据评价指标，采集相关数据，构建信息表





削弱支持力度





加大支持力度





借鉴





借鉴





总结





问题





降档或


取消试点





不好





好





应用TRIZ的创新效果





经验





示范





评价





总结





反馈





确立为


典型企业





试点企业





扩散机制





其他企业





试点示范





评价管理机制





监督机制





支持机制





树立典型





创新效果及价值实现





应用





投入资源





试点





企业筛选





试点评价





筛选机制





试点选择





试点应用





n





2





1





确定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企业R&D联盟





试点企业





非试点企业或单位











哈大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





























黑龙江省区域














经验





经验





经验





总结不同领域推广应用TRIZ理论的经验和一般规律











示范





示范











发展





发展





发展





典型


企业





典型


企业





典型


企业





典型


企业





发展





典型


企业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选择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试点


企业





专家指导





专家指导





专家指导





重点发展领域3





重点发展领域2





重点发展领域1





TRIZ专家库、各领域专家库





传





宣





及





普





导





引导





策





政





策





政





划





计





技





科





导





引导





划





计





技





科





单位所属


人员





咨询服务


人员





创新人员


管理人员





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


教学人员





其他单位





中介机构





企业





科研院所





大学





地方政府











区域内的所有研发和管理人员、大中小学生以及普通百姓








PAGE  
23

_1297450385.unknown

_1297451166.unknown

_1297451959.unknown

_1297452042.unknown

_1316805761.unknown

_1316805808.unknown

_1316805812.unknown

_1316805816.unknown

_1316805798.unknown

_1316805700.unknown

_1316805740.unknown

_1297452256.unknown

_1297452009.unknown

_1297452023.unknown

_1297451975.unknown

_1297451591.unknown

_1297451743.unknown

_1297451851.unknown

_1297451897.unknown

_1297451653.unknown

_1297451343.unknown

_1297451484.unknown

_1297451237.unknown

_1297451225.unknown

_1297450908.unknown

_1297451010.unknown

_1297451023.unknown

_1297451077.unknown

_1297451149.unknown

_1297451058.unknown

_1297450956.unknown

_1297450604.unknown

_1297450775.unknown

_1297450827.unknown

_1297450891.unknown

_1297450817.unknown

_1297450730.unknown

_1297450764.unknown

_1297450719.unknown

_1297450435.unknown

_1297450590.unknown

_1296064868.unknown

_1296069834.unknown

_1296996751.unknown

_1297450313.unknown

_1296996777.unknown

_1296069968.unknown

_1296192826.unknown

_1296069857.unknown

_1296067883.unknown

_1296068188.unknown

_1296064889.unknown

_1296036396.unknown

_1296064680.unknown

_1296064848.unknown

_1296036416.unknown

_1296036461.unknown

_1296036310.unknown

_1296036330.unknown

_1296036286.unknown

